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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          

 盧光輝紀念學校 

 S.R.B.C.E.P.S.A.Lu Kwong Fai Memorial School 

 

2025-2026 年度學生評估安排 (一至六年級) 
 

以下是有關本年度學生評估安排： 

評估的目的 

 讓學生了解學習目標及個人的學習進展情況，明白學習上的強項和弱項，找出學習需要和改

善學習的方法，並逐步做到自主學習。 

 讓教師診斷學生在學習上的強項和弱項，向學生提供有效益的回饋和具體建議，讓學生知道

如何改善學習，審視課程成效和提升教學質素。 

 讓家長了解子女在學習上的強項和弱項，透過家校合作，改善子女的學習，對子女有合理的

期望。 

 

評估原則及策略 

 教師按考試範圍設計評估，按比例設計深淺不同的題目，並利用多元化題型和不同的作答方

式等，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。 

 採用多元化進展性評估方法及策略，以便更全面評估學生的整體學習表現，例如透過學生課

堂參與、專題研習、小組活動、學習歷程檔案等，從不同角度掌握學生的整體學習表現。 

 本校採用「全校參與」的模式，根據課程發展議會《小學教育課程指引(2024)》之家課及評估

調適建議，由校風及學生支援委員會的「學生支援組」制定評估調適的內容及模式，讓不同

能力及學習需要的學生能充分表現及發揮所學。 

 因應學生學習的多樣性，作出彈性的評估安排，例如：提供輔助儀器、特別設計試卷及答題

紙的格式、安排適當的應試場地及調節考試時限等。以上特別安排絕不改動考卷內容及目的；

在監考時，教師會作出彈性的座位安排，以照顧有需要的學生。 

 持續檢討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作出的評估調適，教師定期鑑辨學生評估結果，作出適當調

整。 

 

考試次數 

 考試次數：全年分 3 個學段，每個學段設 1 次考試(安排於 11 月、3 月及 5 月底至 6 月初進行)，

即全年共有 3 次考試。 

 

進展性評估 

 除了考試外，學校安排不同模式的評估，如課業、朗讀、小組活動、STEAM 探究活動、跨課

程閱讀、運用電子評估工具、口頭匯報、學生自評、同儕互評等。教師提供適時和具體的回

饋，幫助學生改善學習表現。 

 中文、英文、數學科設進展性評估(如小測、默書)，讓家長了解學生平日的學習表現，但分

數不會列入考試成績。人文科設進展性評估如專題研習，但分數不會列入考試成績。 

 一年級科學科不設紙筆考試，全以「平時分」評核學生表現。四年級科學科除考卷外，科學

日誌、科學探究活動、實作評估及專題研習的分數會列入考試成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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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一年級第一學段以多元化評估代替考試一，所得的分數不計入「成績表」，以助小一學生有良

好的幼小銜接，適應新的教育階段。 

 在考試前，為小一學生安排中文、英文及數學、人文及科學科多元評估活動，以協助學生温

習，減低學生的壓力，增加他們的成就感。 

 

升中呈分試 

 根據教育局升中呈分指引，呈分試共 3 次，每次呈分試佔分比重相同。 

第 1 次 五年級 第三學段 考試三 (5 月底至 6 月初) 

第 2 次 六年級 第一學段 考試一 (11 月) 

第 3 次 六年級 第二學段 考試二 (3 月) 

 

考試須知 

 學生在考試前已得悉各科考試日期及範圍(詳見考試通告及網上/手冊內考試範圍)。 

 學生必須預早温習，並帶備手冊及所需文具應考。 

 學生必須於指定的時間前到達學校，進入試場後即按照班號次序入座。 

 一年級監堂老師會讀出全部題目(第三學段一年級中文閱讀卷和英文讀寫卷老師不會讀出閱

讀理解的篇章內容)；二至六年級監堂老師不會讀出任何題目(調適學生按學生支援組安排)。 

 在考試期間，如遇特殊情況停課，受停課影響的全部科目，將會順延至下一個上課天舉行 (詳

見學生手冊有關熱帶氣旋或持續大雨時上課、停課及考試安排)。 

 

補考程序 

 學生不得無故缺席考試。如未經請假或請假未予核准而不參加考試者，該科該次考試成績以

「缺考」計算。 

 學生於考試期間因病請假，須遞交註冊醫生簽發的病假證明書才可獲准補考。患有傳染病的

學生須備醫生信確保不會傳染後才可回校參加補考。 

 學生因其他原因未能參與考試，須事前由家長書面向班主任提出補考申請，再由老師知會教

務組及校長酌情處理。 

 學生因特殊事故未能趕及請假，請學生家長或監護人於考試當日致電回校，並於復課當天遞

交證明文件。經核准者，才可獲補考。 

 如學生在考試期間缺席，必須在考試結束後三個上課天內回校進行補考，否則將不獲有關安

排。若因特殊原因未能參與考試，校方會酌情處理個別情況。 

 如學生在呈分試期間請假，必須在考試結束後三個上課天內回校進行補考。學生請病假需有

醫生紙證明，惟一切必須以教育局批覆為準。 

 補考由教務組及科任老師安排，學生須依時出席補考。 

 補考成績得分因應學生缺席原因，由校方決定得分計算。如有特別情況，最終由校方決定是

否安排學生補考、升級或畢業。 

 

試卷派發 

 每次考試後，學生須用藍筆改正。中文閱讀、英文讀寫、英文文法、數學、常識、人文及科

學科試卷會派回學生，並請家長簽署(呈分試卷除外)，翌日交回學校存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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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小五及小六的呈分試試卷不設家長閱卷，如家長對試卷有任何查詢，可在學生核卷後三個工

作天內，向科任老師提出。 

 

成績表 

 學生在考試所得分數會顯示於每學期成績表上。評估等級如下： 

等級 
分數 

(以滿分 100 分計算，60 分為及格) 

 A 90 – 100 

 A- 85 – 89 

 B+ 80 – 84 

 B 75 – 79 

 B- 70 – 74 

 C+ 65 – 69 

 C 60 – 64 

 D+ 50 – 59 

 D 30 – 49 

 E 0 – 29 

 

 各科科目於成績表的比重 

科目 (適用於二、三、五和六年級) 

中文 9 

英文 9 

數學 9 

常識 6 

視覺藝術 3 

音樂 2 
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(*參考教育局通函第 228/2024 號) 

科目 (適用於一、四年級)* 

中文 8 

英文 8 

數學 8 

科學 4 

人文 4 

視覺藝術 2 

音樂 2 

體育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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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班安排 

 全校採用小班制，讓老師更能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。 

 升小二至小三編班原則： 

小一升小二、小二升小三將根據學生中文、英文和數學科成績的平均分排名及男女生人數比

例平均分配入各班。 

 升小四至小六編班原則： 

小三升小四、小四升小五將根據學生中文、英文和數學科成績的平均分排名，甄選一班進行

強效學習；小五原班升讀小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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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級各科評估項目及比重 (適用於 2025-2026 年度 一年級學生) 

 

 

一年級 

學段 第一學段 第二學段 第三學段 考試成績表

計分比重 次數 不設考試一 考試二 考試三 

科目 評核方
式 

百分比 評核方式 百分比 評核方式 百分比 

中文 / 一年級第

一學段以

多元化評

估代替考

試一，所

得的分數

不計入

「成績

表」。 

讀本(閱讀)考卷 60% 讀本(閱讀)考卷 60% 

8 
/ 寫作考卷 20% 寫作考卷 20% 

/ 聆聽考卷 10% 聆聽考卷 10% 

/ 説話考卷 10% 説話考卷 10% 

英文 
/ 

讀本 

(讀寫、文法)考卷 
80% 

讀本 

(讀寫、文法)考卷 
80% 

8 
/ 聆聽考卷 10% 聆聽考卷 10% 

/ 説話考卷 10% 説話考卷 10% 

數學 /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8 

科學 / 科學日誌 / 

科學探究活動 
80% 

科學日誌 / 

科學探究活動 
80% 

4 
/ 

/ 
實作評估/ 

專題研習 
20% 

實作評估/ 

專題研習 
20% 

人文 /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4 

視覺 

藝術 
/ 作品平均分 100% 作品平均分 100% 2 

音樂 / 唱歌 60% 唱歌 60% 

2 / 拍節奏 20% 拍節奏 20% 

/ 創作工作紙 20% 創作工作紙 20% 

普通話 
/ 

筆試 

(聆聽及拼寫) 
50% 

筆試 

(聆聽及拼寫) 
50% 以等級顯

示，不計算
在考試總分
內 / 

口試 

(朗讀及說話) 
50% 

口試 

(朗讀及說話) 
50% 

體育 
/ 

課堂表現 

(知識及態度) 
20% 

課堂表現 

(知識及態度) 
20% 

2 
/ 體適能 40% 體適能 40% 

/ 運動技能 40% 運動技能 4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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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年級各科評估項目及比重 (適用於 2025-2026 年度 二年級學生) 

 

 

 

二年級 考試成績表

計分比重 學段 第一學段 第二學段 第三學段 

次數 考試一 考試二 考試三 

科目 評核方式 百分比 評核方式 百分比 評核方式 百分比 

中文 讀本(閱讀)

考卷 

100% 讀本(閱讀) 

考卷 

60% 讀本(閱讀) 

考卷 

60% 

9 / / 寫作考卷 20% 寫作考卷 20% 

/ / 聆聽考卷 10% 聆聽考卷 10% 

/ / 説話考卷 10% 説話考卷 10% 

英文 讀本 

(讀寫、文法)

考卷 

100% 

讀本 

(讀寫、文法)

考卷 

80% 

讀本 

(讀寫、文法)

考卷 

80% 

9 

/ / 聆聽考卷 10% 聆聽考卷 10% 

/ / 説話考卷 10% 説話考卷 10% 

數學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9 

常識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6 

視覺 

藝術 
/ / 作品平均分 100% 作品平均分 100% 3 

音樂 / / 唱歌 60% 唱歌 60% 

2 / / 拍節奏 20% 拍節奏 20% 

/ / 創作工作紙 20% 創作工作紙 20% 

普通話 
/ / 

筆試 

(聆聽及拼寫) 
50% 

筆試 

(聆聽及拼寫) 
50% 

以等級顯

示，不計算在

考試總分內 
/ / 

口試 

(朗讀及說話) 
50% 

口試 

(朗讀及說話) 
50% 

體育 
/ / 

課堂表現 

(知識及態度) 
20% 

課堂表現 

(知識及態度) 
20% 

以等級顯
示，不計算在
考試總分內 / / 體適能 40% 體適能 40% 

/ / 運動技能 40% 運動技能 4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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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級各科評估項目及比重 (適用於 2025-2026 年度 三年級學生)  

 
 三年級 考試成績表

計分比重 學段 第一學段 第二學段 第三學段 

次數 考試一 考試二 考試三 

科目 評核方式 百分比 評核方式 百分比 評核方式 百分比 

中文 讀本(閱讀)

考卷 

100% 讀本(閱讀) 

考卷 

60% 讀本(閱讀) 

考卷 

60% 

9 / / 寫作考卷 20% 寫作考卷 20% 

/ / 聆聽考卷 10% 聆聽考卷 10% 

/ / 説話考卷 10% 説話考卷 10% 

英文 讀本 

(讀寫、文法)

考卷 

100% 

讀本 

(讀寫、文法)

考卷 

80% 

讀本 

(讀寫、文法)

考卷 

80% 

9 

/ / 聆聽考卷 10% 聆聽考卷 10% 

/ / 説話考卷 10% 説話考卷 10% 

數學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9 

常識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6 

視覺 

藝術 
/ / 作品平均分 100% 作品平均分 100% 3 

音樂 / / 唱歌 60% 唱歌 60% 

2 
/ / 笛 20% 笛 20% 

/ / 創作工作紙 10% 創作工作紙 10% 

/ / 課堂表現 10% 課堂表現 10% 

普通話 
/ / 

筆試 

(聆聽及拼寫) 
50% 

筆試 

(聆聽及拼寫) 
50% 

以等級顯

示，不計算在

考試總分內 
/ / 

口試 

(朗讀及說話) 
50% 

口試 

(朗讀及說話) 
50% 

體育 
/ / 

課堂表現 

(知識及態度) 
20% 

課堂表現 

(知識及態度) 
20% 

以等級顯
示，不計算在
考試總分內 / / 體適能 40% 體適能 40% 

/ / 運動技能 40% 運動技能 4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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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年級各科評估項目及比重 (適用於 2025-2026 年度 四年級學生) 

 

四年級 考試成

績表計

分比重 

學段 第一學段 第二學段 第三學段 

次數 考試一 考試二 考試三 

科目 評核方式 百分比 評核方式 百分比 評核方式 百分比 

中文 讀本(閱讀)考卷 100% 讀本(閱讀) 考卷 60% 讀本(閱讀) 考卷 60% 

8 
/ / 寫作考卷 20% 寫作考卷 20% 

/ / 聆聽考卷 10% 聆聽考卷 10% 

/ / 説話考卷 10% 説話考卷 10% 

英文 讀本 

(讀寫、文法)考卷 
100% 

讀本 

(讀寫、文法)考卷 
80% 

讀本 

(讀寫、文法)考卷 
80% 

8 
/ / 聆聽考卷 10% 聆聽考卷 10% 

/ / 説話考卷 10% 説話考卷 10% 

數學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8 

科學 科學日誌 / 

科學探究活動 
30% 

科學日誌/ 

科學探究活動 
30% 

科學日誌 / 

科學探究活動 
30% 

4 實作評估/ 

專題研習 

10% 實作評估/ 

專題研習 

10% 實作評估/ 

專題研習 

10% 

考卷 60% 考卷 60% 考卷 60% 

人文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4 

視覺 

藝術 
/ / 作品平均分 100% 作品平均分 100% 2 

音樂 / / 唱歌 40% 唱歌 40% 

2 

/ / 笛 20% 笛 20% 

/ / 創作工作紙 10% 創作工作紙 10% 

/ / 課堂表現 10% 課堂表現 10% 

/ / 筆試 20% 筆試 20% 

普通話 
/ / 

筆試 

(聆聽及拼寫) 
50% 

筆試 

(聆聽及拼寫) 
50% 

以等級

顯示，不

計算在

考試總

分內 
/ / 

口試 

(朗讀及說話) 
50% 

口試 

(朗讀及說話) 
50% 

體育 
/ / 

課堂表現 

(知識及態度) 
20% 

課堂表現 

(知識及態度) 
20% 

2 
/ / 體適能 40% 體適能 40% 

/ / 運動技能 40% 運動技能 4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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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年級各科評估項目及比重 (適用於 2025-2026 年度 五年級學生)  

 

 五年級 考試成績

表計分比

重 

學段 第一學段 第二學段 第三學段 

次數 考試一 考試二 考試三 
(第一次呈分試) 

 

科目 評核方式 百分比 評核方式 百分比 評核方式 百分比 

中文 讀本(閱讀)

考卷 

100% 讀本(閱讀) 

考卷 

60% 讀本(閱讀) 

考卷 

60% 

9 / / 寫作考卷 20% 寫作考卷 20% 

/ / 聆聽考卷 10% 聆聽考卷 10% 

/ / 説話考卷 10% 説話考卷 10% 

英文 讀本 

(讀寫、文法)

考卷 

100% 

讀本 

(讀寫、文法)

考卷 

80% 

讀本 

(讀寫、文法)

考卷 

80% 

9 

/ / 聆聽考卷 10% 聆聽考卷 10% 

/ / 説話考卷 10% 説話考卷 10% 

數學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9 

常識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6 

視覺 

藝術 
/ / 作品平均分 100% 作品平均分 100% 3 

音樂 / / 唱歌 40% 唱歌 40% 

2 
/ / 笛 20% 笛 20% 

/ / 創作工作紙 20% 創作工作紙 20% 

/ / 筆試 20% 筆試 20% 

普通話 
/ / 

筆試 

(聆聽及拼寫) 
50% 

筆試 

(聆聽及拼寫) 
50% 以等級顯

示，不計算

在考試總分

內 / / 
口試 

(朗讀及說話) 
50% 

口試 

(朗讀及說話) 
50% 

體育 
/ / 

課堂表現 

(知識及態度) 
20% 

課堂表現 

(知識及態度) 
20% 以等級顯

示，不計算
在考試總分
內 

/ / 體適能 40% 體適能 40% 

/ / 運動技能 40% 運動技能 4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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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中呈分科目及電腦調整比重 

 以下科目的分數將呈交教育局作中學學位分配用途，科目包括：中文閱讀、中文寫作、中文

聆聽、中文説話、英文讀寫、英文文法、英文聆聽、英文説話、數學、常識、視覺藝術及音

樂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科目 項目 比重 

中文 讀本(閱讀)考卷 (60%)  

寫作考卷 (20%) 

聆聽考卷 (10%) 

説話考卷 (10%) 

9 

英文 讀本(讀寫、文法)考卷 (80%)  

聆聽考卷 (10%) 

説話考卷 (10%) 

9 

數學 100% 9 

常識 100% 6 

視覺藝術 100% 3 

音樂 100%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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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年級各科評估項目及比重 (適用於 2025-2026 年度 六年級學生)  

 

 六年級 考試成績表

計分比重 學段 第一學段 第二學段 第三學段 

次數 考試一 
(第二次呈分試) 

考試二 
(第三次呈分試) 

 

考試三 
 

科目 評核方式 百分比 評核方式 百分比 評核方式 百分比 

中文 讀本(閱讀) 

考卷 

60% 讀本(閱讀) 

考卷 

60% 讀本(閱讀)

考卷 

100% 

9 寫作考卷 20% 寫作考卷 20% / / 

聆聽考卷 10% 聆聽考卷 10% / / 

説話考卷 10% 説話考卷 10% / / 

英文 讀本 

(讀寫、文法)

考卷 

80% 

讀本 

(讀寫、文法)

考卷 

80% 

讀本 

(讀寫、文法)

考卷 

100% 

9 

聆聽考卷 10% 聆聽考卷 10% / / 

説話考卷 10% 説話考卷 10% / / 

數學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9 

常識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考卷 100% 6 

視覺 

藝術 
作品平均分 100% 作品平均分 100% / / 3 

音樂 唱歌 40% 唱歌 40% / / 

2 
笛 20% 笛 20% / / 

創作工作紙 20% 創作工作紙 20% / / 

筆試 20% 筆試 20% / / 

普通話 筆試 

(聆聽及拼寫) 
50% 

筆試 

(聆聽及拼寫) 
50% / / 

以等級顯

示，不計算在

考試總分內 口試 

(朗讀及說話) 
50% 

口試 

(朗讀及說話) 
50% / / 

體育 課堂表現 

(知識及態度) 
20% 

課堂表現 

(知識及態度) 
20% / / 

以等級顯
示，不計算在
考試總分內 體適能 40% 體適能 40% / / 

運動技能 40% 運動技能 40% /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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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中呈分科目及電腦調整比重  

 以下科目的分數將呈交教育局作中學學位分配用途，科目包括：中文閱讀、中文寫作、中文

聆聽、中文説話、英文讀寫、英文文法、英文聆聽、英文説話、數學、常識、視覺藝術及音

樂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: 一切以教育局最新相關指引或學校行政手冊為準  

科目 項目 比重 

中文 讀本(閱讀)考卷 (60%)  

寫作考卷 (20%) 

聆聽考卷 (10%) 

説話考卷 (10%) 

9 

英文 讀本(讀寫、文法)考卷 (80%)  

聆聽考卷 (10%) 

説話考卷 (10%) 

9 

數學 100% 9 

常識 100% 6 

視覺藝術 100% 3 

音樂 100% 2 


